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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106年度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程序表

日期106年 10月 20日 (星期五) 主 持 人
或
報 告 單 位

使用時間備 考
時間上午11時 30分

程

序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告。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主席結論。
六、散會。

局 長

秘 書 單 位

局 長
局 長
局 長



 



貳、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討論提案，「本局對外採購開標案件之時間、地點、日程規律制度化案」部分，經奉示
會後由秘書邀集各採購開標單位及政風室再共同開會研議辦法及作業細節，爰於7月
25日開會決議為「1.各單位對外公開採購開標場所地點以水情中心1樓第1會議室為主，
並以登記先後決定使用順序，若無法於該會議室辦理開標而需在各單位擇定的場所地
點開標，則完備錄音錄影蒐證保全作業；2.各採購招標單位若於上午開標者，以9點
為截止投標時間、10點開標；下午開標者以下午2點截止投標、3點開標，截止投標時
間與開標時間間隔60分鐘，以應作業需要；3.開啟標封箱拿取廠商投標標封文件由各
單位承辦開標採購人員親自辦理並核對標案名稱，避免誤拿其他標案情況發生。」，本
案決議結果經陳核後業函知全局各單位配合辦理，目前執行情形平和順適。

2. 主席結論提示，疏濬工程採購案件廢標後再行招標其類型屬第一次招標？抑或原案
件之後續第二次招標？疑義部分，會後經管理課洽詢工程會並經同仁研議結果，該案
再次上網招標揆以第一次招標方式辦理等標期。在此提請日後採購招標案件經廢標決定
再重新上網招商時，均以第一次招標方式的作業程序辦理，以避免無謂爭紛。

貳、報告事項（二）：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部分：
（1）法務部廉政署為避免公務同仁經辦採購案件衍生過失洩密情事一再發生，賡

續函請各政風機構加強宣導採購案件應注意之保密觀念規定，本室參照該署6
月間來文附件資料業編製保密宣導提醒單1份，請各單位主管提供予辦理採購



開標、審標作業同仁及主持人參閱。
（2）洗錢防制法修正後已於今(106)年 6月 28日起施行，本次修法新制重點事項：

(1.) 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均可能構成洗錢罪，可處 6個月以上有期徒
刑。(2.) 出入境攜帶現鈔新台幣 10萬元、人民幣 2萬元、等值 1萬美元之外幣、
有價證券、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要誠實申報。(3.) 新增銀樓、代書、房仲、
律師、會計師、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也要進行客戶審查、申報可疑交易及保
存交易紀錄。

 (3) 為避免採購案件遴聘之評選委員或專家學者涉有「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
置及除名作業要點」規定中應予除名人員，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五條
不得遴選為委員個案情況，爰請各採購作業單位注意擬遴聘對象無不得被遴
選為委員條件事蹟者。

2.政風室執行廉政業務報告：
（1）廉政法令宣導部分-配合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於今(106)

年 10月中秋節前夕期間，加強以電子公文函發各單位轉知同仁傳閱宣導，同
仁應遵照「經濟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
錄查察作業要點」之規定，如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
餽贈財物或邀宴應酬，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另亦運用各種管道，
籲請到局洽公廠商、民眾不送禮、不邀宴。

（2）配合上級政風機構實施專案清查-水利署政風室於今年 4月至 6月間責成各所
屬機關政風室配合執行「106年河川疏濬及水庫清淤執行情形專案清查」作業1
案，清查結果及興革建議事項臚列於清查總結報告，經簽陳局長核示後會知



管理課參處在卷。
（3）專案法紀宣講及廉政法治教育訓練部分-於7月20日辦理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

宣講，邀請高雄地檢署蘇聰榮主任檢察官蒞局講授，以司法偵辦實務的具體
不法違失案例提醒同仁應注意之現行作業法令規定；8月26日結合規劃課辦
理防汛護水志工澎湖參訪觀摩訓練活動中，邀請水利署政風室前視察俞茂仙
為本局防汛志工專題演講相關廉政法治觀念暨社會參與全民反貪工作。

 (4) 受理陳訴檢舉案件部分-自6月迄今，本室共接獲相關投訴檢舉反映個案有 10
件，雖多屬廠商施工履約過程相關品管作業未臻嚴謹遭致外界質疑訾議，惟
若監造工務所同仁平時能落實督導要求，發現有偏差跡象時即予導正責成改
善；或聽聞工程周遭民眾對工程有疑義時能迅速溝通說明，或許可避免衍生
陳訴檢舉事件，在此請各單位主管能協助督察所屬同仁公務作業及標案履約
過程覈實執行，遇有潛在爭紛可能前妥善處置。

 

參、討論事項

    (無書面提案)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